
《昌吉州智慧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新疆农之鑫农机专业合作社与昌吉州农牧机械化技术

推广站等单位研讨，并征得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同意

后，向昌吉回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制定《昌吉州智

慧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技术规范》项目的立项申请，昌吉回

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该项目作为 2022 年昌吉州地

区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立项。 

二、制定本文件的意义 

近年来，智慧农业农机快速发展，智慧农机信息化管理

平台可实现农机定位跟踪、作业监管、远程调度、运维管理、

大数据分析、补贴结算、合作社管理、二手农机交易、找机

手、找业务等多项功能，涵盖农业耕、种、管、收全作业环

节，最终实现机手、农民、合作社与管理部门互联互通，为

现代农业提供全程信息化解决方案。目前昌吉州还没有专门

针对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地方性标准，制定本标准十分必

要。  

三、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标准研制组 

由昌吉州农牧机械化技术推广站与新疆农之鑫农机专

业合作社组成该项目的标准研制组，开展本项目的标准研制

工作。标准研制组成员有：吴耿明、马建飞、许强、郑军、

徐宁、石榴、张玲。 

2、开展调研工作 



标准研制组立即开展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调研工作。 

昌吉州农牧机械化技术推广站梳理农机信息化管理平

台的研究资料，总结相关在信息化管理平台的经验和成果，

形成技术文件，作为标准研制组研讨内容。 

3、标准化信息检索 

新疆农之鑫农机专业合作社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检索、收

集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结合调研实际，整理、

统计相关生产试验数据。 

4、制定标准征求意见稿 

根据调研工作成果、信息检索内容，形成本标准相关规

范、定量指标，工作组内部研讨，经反复调查试验验证，形

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5、广泛征集社会意见 

将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 30 日广泛征集意见。根据征集

到的意见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6、召开标准送审稿专家评审会 

邀请行业内专家，组织召开专家审定会对标准送审稿进

行审定。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结合信息化平台管理的相关文献资料及信息化专家的

意见，形成以下数据。 

1、总体架构：智慧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主要由农机

信息化管理平台、农机作业北斗远程监测系统、计算机通信

网络等组成。通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农

机作业管理和数据交换共享。 



2、提供数据接口服务的平台应具备如下接口功能： 

（1）应提供必要的用户身份验证方式，同时应为使用

数据服务的平台分配正确的权限； 

（2）应在数据接口服务的返回结果中给出必要且准确

的提示信息； 

（3）数据对接的双方平台应有一定的技术措施核查传

输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数据对接的双方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数据安全： 

（1）双方传输的数据应经过加密后进行网络传输； 

（2）接口服务提供方应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施以保证

接口服务正常运行、数据安全存储、用户隐私安全等，同时

对于数据重传、数据补传、数据变更等情况有相应的处理方

案； 

（3）接口服务使用方应规范使用接口服务，保证自身

账户信息不被泄露。 

4、总体性能： 

平台总体性能应满足 7×24 h 不间断运行。 

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故障恢复时间不超过

120 min。 

所有查询结果及统计分析结果应支持 excel的报表导出

或者打印功能。 

最大并发用户数达到其系统设计要求时，各事务平均响

应时间不应超过单用户平均响应时间。 

平台应能支持至少 20,000 台终端接入，支持超过 8000 

个动态目标的监控能力。 



平台功能具有大量作业数据并发处理能力,平均 1000 

条/s，峰值 3000 条/s。 

5、数据传输管理 

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为农机作业北斗远程监测系统分

配账户，并根据实际需要赋予相应的权限。用户权限包括： 

区域权限：接口用户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对指定区域的

农机作业数据拥有推送权限； 

接口权限：允许用户访问的接口和使用时限。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七、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建议 

《昌吉州智慧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技术规范》由昌吉回

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建议标准批准发布后由昌吉

州农机推广站牵头，在昌吉州地区范围内广泛推广宣传，使

该标准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要废止的现行标准。 



十二、标准意见反馈联系方式 

徐  宁，新疆农之鑫农机专业合作社，联系电话：

0994-2525280。 

许  强，昌吉州农牧机械化技术推广站，联系电话：

0994-2327903。 

 

 

http://www.cj.gov.cn/gk/bmzzz/876319.htm

